
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根据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4 年第八批推荐性国家

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》（国标委发〔2024〕50 号），

《商超和电商平台鲜、冻畜禽产品准入技术要求》（计划编号：

20243295-T-601）列入修订计划，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归口。修订计划项

目批复后，中国商业联合会组织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等相关单

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，启动标准的起草工作。 

（二）目的和意义 

电商平台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模式，原标准

GB/T 20402-2006《超市鲜、冻畜禽产品准入技术要求》主要针对实体

超市，难以适应线上交易场景的特殊技术要求。电商平台渠道复杂性高

于传统超市，产品需经历多级分拣、长途运输、终端配送等环节，流转

时间更长、环境波动更大，对产品包装、保鲜、信息追溯提出了全新挑

战。另外，随着监管体系的逐渐完善，原标准以不能满足对现有鲜、冻

畜禽产品的监管。因此，原表的内容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鲜、冻畜禽产品

在电商、超市平台内发展的需求，准亟需对 GB/T 20402-2006 的内容

进行修订。标准的修订将完善商超和电商平台鲜、冻畜禽产品准入技术

的要求，有力的促进中国鲜、冻畜禽产品供应链的发展，进而更好的适

应和满足消费者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。 

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 

起草组根据中国商业联合会的计划安排，查阅了大量资料，根据现

有情况对商超和电商平台鲜、冻畜禽产品准入技术要求在原有基础上



进行了补充、修改和完善，形成了新的标准草案。 

2025 年 5 月，在山东省临沂市召开了《商超和电商平台鲜、冻畜

禽产品准入技术要求》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会议，会上起草工作组的代

表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和目前国内商超和电商平台鲜、冻畜禽产品准入

要求的发展趋势对标准的“草案”提出了修改的建议。 

2025 年 6 月，标准起草组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，形成了《商超和

电商平台鲜、冻畜禽产品准入技术要求》“征求意见稿”。 

二、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标准编制原则 

本标准结构和内容编排等依据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

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和 GB/T 1.2-2020《标准化

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：以 ISO/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

规则》的规定编写。 

标准起草遵循“实用性、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前瞻性”的原则，依据

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

草规则》，在确保遵守合理的前提下，充分考虑商超和电商平台准入鲜、

冻畜禽产品的特点，结合目前相关标准的规定，遵循“科学性、实用性、

统一性、规范性”原则，保持标准原有特点以及标准条款的可操作性。 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和说明 

本标准是对 GB/T 20402-2006《超市鲜、冻畜禽产品准入技术要求》

国家标准的修订。 

2.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鲜、冻畜禽产品商超和电商平台准入技术要求有关

的术语和定义、经销商准入要求、供货商准入要求和商品入市等内容。 

本文件适用于经营鲜、冻畜禽产品的商超和电商平台。 

2.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

    根据修改后本文件的内容，对与其相关的引用文件做出了增加与

删减，内容详见文件中“2 规范性应用文件”。  

2.3 术语和定义 

鉴于目前除了商超外，电商平台也成为鲜、冻畜禽产品主要销售平

台，而原标准中只规定了超市为鲜、冻畜禽产品的主要销售平台， 因

此本修订增加了电商平台的定义。另外，原标准中对鲜、冻畜禽产品的

定义的叙述不完善，说法较为模糊，并且缺失了对副产品的定义，因此

在原标准中“鲜、冻畜禽产品”的定义的基础上修改为“鲜畜、禽肉及副

产品”以及“冻畜、禽肉及副产品”的定义。 

2.4 经销商准入要求 

由于食品经营许可证是食品流通许可证和餐饮服务许可证的整合。

它涵盖了食品销售、餐饮服务等各类食品经营活动的许可，是食品经营

主体合法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法定凭证。而卫生许可证主要侧重于卫

生方面的管理和许可，重点在于经营场所的卫生条件、卫生设施等方面

的要求，以保障公众的饮食卫生安全。在实际情况中，取得食品经营许

可证是从事食品经营的必要条件，而卫生许可证的相关要求通常包含

在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审核过程中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范围更广泛，更能

全面规范食品经营行为，保障食品质量和安全。因此，将原标准中对“卫

生许可证”的要求替换为“食品经营许可证”。此外，从 2016 年 12 月 1

日起，全国正式实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“两证整合”，废

止“税务登记证”，因此取消对“税务登记证”的要求。 

随着电商经济的发展，电商平台也主要成为鲜、冻畜禽产品的主要

销售途径之一，而原标准中缺乏电商平台对其入网食品经营者的准入

要求，因此在本文件中加入“电商平台应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

记，审查其相关证明并登记”作为电商平台对经销商的准入要求。 

2.5 供货商准入要求 



“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”核心是保障防疫安全，防止疫病传播，是后

续食品安全的基础，而“食品生产许可证”更适用于对农产品、原料进行

加工、制作，改变其基本性状，制成预包装食品或食品原料的企业，“食

品许可证适用于食品加工厂、餐饮店、食品销售企业等，保障生产环境

卫生（如通风、排污）、工艺流程合规性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、添加剂

使用规范等。由于鲜、冻畜禽产品及副产品为初级农产品，其生产过程

的首要目标是防疫和检疫，因此，删除原标准中“卫生许可证”以及“食

品生产许可证”的要求，增加对“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”的要求。另外，

原标准中未提及经销商对供货商提供的进口食品的准入要求。不同国

家的食品安全标准与我国存在差异，并且可能存在伪造原产地、虚假标

签、过期改标等问题，而《食品安全法》规定：进口食品必须提供检验

检疫证明等相关文件，否则不得销售。因此，本文件添加“进口鲜、冻

畜禽产品应出示出口国及国内双方的产品检验检疫证明等合法、有效

的进口证明文件”的供货商准入要求。 

2.6 商品入市 

在原标准“进货索证”中要求经销商在产品入市前应向供货商索取

“非疫区产地证明”，而根据《动物防疫法》规定，所有染疫、易感动物

及产品均不得流出疫区，且非疫区的易感动物禁止进入疫区。因此，删

除对“非疫区产地证明” 的要求。另外，由于目前国家政策更倾向于

企业自主管理，如冷链食品企业可自行消毒并记录，而非强制第三方证

明，因此将原标准“进货索证”中经销商在产品入市前应向供货商索

取 “车辆消毒证明”的要求删除。同时，简化对“政府定点屠宰加工企业

证明”的要求，修改为“屠宰加工企业资质”。 

在“验收内容”中，现行标准《NY/T 3383 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》规

定了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的相关术语和定义，包装要求和标识要求，契

合本标准对鲜、冻畜禽产品所规定的内容，因此将产品包装与标识的要



求修改为“产品包装与标识应按 NY/T 3383 的规定执行”。 

在“产品质量”中，根据现行相关标准简化了对猪肉、牛肉等不同肉

种的产品质量规定，修改为“鲜、冻畜禽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

定”，使标准中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更加简洁，提升标准的可行性及可操

作性。 

三、主要试验(或验证)的分析、综述报告,技术经济论证,预

期的经济效果 

无。 

四、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

无。 

五、国际标准合规引用的说明 

无。 

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其它强制性国家

标准没有冲突。当中所涉及产品感官相关要求均直接引用相应国家标

准和行业标准中的规定。 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。 

八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。 

九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本推荐性国家标准颁布后应做好标准的宣贯工作，标准实施前应

及时在公众媒体、行业内部进行公开宣传，能够让消费者增强安全意

识，及时引起有关部门领导和从业人员的高度重视。使相关企业能够



积极主动的购买相关标准和资料、参加培训、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予

以学习研究标准并准备贯彻实施标准。 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
